
 1 

 

 

 

文学院党委﹝2016﹞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表彰邓锦龙同学见义勇为行为的决定 

 

各党支部、团支部、全院师生： 

邓锦龙同学是我院 2016级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6班本科生。

该生在 2016年 12月 11日途经大学城校区教学楼 5栋 506课室

时,见到一男子抢夺一位女同学的手提电脑并逃跑，他奋不顾

身，与其他同学合力将嫌疑人抓住，并将嫌疑人扭送广州市公

安局番禺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处理。 

邓锦龙同学的见义勇为行为受到了小谷围派出所和学校保

卫处的表彰，并得到了学校官网的报道。这是他本人的荣誉，

也是我院全体师生的骄傲。 

鉴于邓锦龙同学在群众财产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，敢于与

不法之徒作斗争，为发扬见义勇为精神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决

定对邓锦龙同学进行全院通报表扬，并给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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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希望广大师生以邓锦龙同学为榜样，弘扬正气，积极参与

到和谐平安校园的建设当中。同时，院党委号召全院师生，要

认真学习和践行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

讲话精神，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促进学

校和谐稳定，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，把校园建设成为安定团结

的模范之地。 

 

中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委员会 

2016 年 12 月 26日 

 

 

 


